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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秘书长谨请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注意荷兰政府有关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的意见和提案。

二.
所提出的意见和提案

荷兰

[原件：英文]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草案

第22段

预防

1.
缔约国应当尽可能考虑采取社会、法律或行政步骤，减少犯罪组织今后在非法贩运车辆、枪支、妇女儿童和走私外国人等市场获取非法利益的机会，并且减少其在危险人口群体中招募新成员的机会。

2.
缔约国应当考虑采取步骤，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帮助因有组织犯罪活动而被定罪者重新融入社会。

3.
缔约国应当考虑开展国家和国际试验项目来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并与其他国家有关当局和国际组织交换有关成果的资料。

4.
缔约国应当考虑与其他有关方面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减少非法贩运枪支和车辆、腐化和计算机犯罪等跨国犯罪活动的机会。

5.
缔约国应当考虑制定包括专业人员行为守则在内的各项标准和程序，以维护公私营组织以及律师、公证人、税务顾问和会计师等有关职业的廉正。

6.
缔约国应当考虑通过以下措施预防法人为有组织犯罪所利用：


(a)
收集和保存关于法人及其建立、管理和筹资中所涉自然人的资料；


(b)
促进借助刑事或行政措施剥夺因有组织犯罪活动而被定罪者担任法人主管的权利；


(c)
对没有资格担任合法公司主管者进行国家登记；


(d)
与其他国家合法当局和国际组织交换上文(a)和(c)分项所述的资料。

7.
缔约国应当考虑不让因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罪行而被定罪的申请人参加国家进行的招标程序，并不向这种申请人授予补贴或许可证。

第22段之二

1.
缔约国应当相互并同有关国际组织协作，特别通过交换关于有组织犯罪的趋势和预防有组织犯罪的最佳做法的资料来推动和发展第22条所列的各项活动。

对第23条的补充


秘书长应当在缔约国的协助下：


(a)
定期编写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报告并加以分发；


(b)
促进对新出现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式的研究并传播这种研究的结论；


(c)
推动组织各种会议和专家组会议并提供方便，以促进旨在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合作和资料交换；


(d)
促进、推动和评价处理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创新试验项目；


(e)
建立一个关于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最佳做法的数据库；


(f)
建立一个会员国联系人网，以便促进交换关于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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